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之专项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赛科技”、“上市公司”或“公司”）

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下发的《关于对广州杰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 33 号），众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众华”）作为本次年报审计机构，就问询函中

提及的需会计师核实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如无特殊

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简称与年报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问题 1、你公司《2015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中显示，你公司对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七研究所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671.62 万元，形成原因为“租房押金及代办进出口业务垫付款”。请说明上述

往来款形成原因、构成，垫付款的累计金额、日均最高金额、垫付的平均期限、

是否收取利息等，以及是否构成《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7.4.1

条规定的“对外提供资金”及理由；请详细说明与关联方资金往来事项已履行

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情况，以及相关资金余额是否存在重大坏账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发表意见并提供充分依据。 

答复： 

我们在本次年报审计中，对上述问题所涉及内容履行了必要的审计程序，包括内控

情况的了解和测试、交易凭证和业务合同的抽查、复核等工作，我们认为获取的证据资

料是充分的。杰赛科技与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七研究所的其他应收款所涉及交

易内容主要为房租押金和代办进出口业务垫付款，属正常的经营行为，交易内容真实，

业务流程符合公司内控规定。 



 

 

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杰赛科技与控股股东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七研究所的其他应

收款关联方资金余额正确，不存在重大坏账风险。 

 

问题 2、在《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你公司将 2014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由 1,134,660,342.61 元调整为 1,139,224,184.17 元。在《2015

年年度报告》中，你公司 2014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仍为

1,134,660,342.61 元。请说明你公司三季报调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及年度报告又调回的原因、相关会计处理及调账的依据，该调整是否属于会计

政策变更或差错更正、是否按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更正及信息披露》或《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七章第五节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请年审会计师进

行核查，发表意见并提供充分依据。 

答复： 

我们在年审中发现公司 2015 年 9 月收到 2014 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退税款，主要原

因为公司年度工资薪金支出在汇算清缴前实际支付允许税前扣除形成的退税。 

据了解，2015 年 5 月 8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文《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和职

工福利费等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34 号）。根据该文

件第二条规定“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结束前向员工实际支付的已预提汇缴年度工资薪

金，准予在汇缴年度按规定扣除”。而公司在 2014 年年报时所得税是根据原来的税务政

策进行所得税的预缴与计提，但按照最新的税务政策，2014 年度期末应付工资余额在汇

算清缴前实际支付，可在税前扣除，因此公司经税审后，2014 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应予

以退税，所得税费用影响额为 456.38 万元。 

2015 年 9 月公司收到税局的退税款时，企业在未经审计的情况下，对三季报财务报

表期初数进行调整，增加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6.38 万元。 

 

 



 

 

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杰赛科技 2014 年度汇算清缴的退税不需要追朔调整期初数。

（1）因税务政策变更较晚，发生在 2014 年年报披露之后，会计无从估计； （2）虽然

杰赛科技在三季报中对期初数进行的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附录：

会计科目和主要财务处理”的相关规定，只是按会计处理的一贯性原则，每年的所得税

汇算清缴补税与退税反映为当期，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为保证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不追溯调整期初数，更为恰当。 

杰赛公司 2014 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仍为 1,134,660,342.61 元。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文祥 

 

 

中国注册会计师  王小红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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